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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直播打赏作为新兴经济行为，通过虚拟礼物赠送主播，可能对夫妻共同财产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

析了打赏人与被打赏人、平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指出“赠与合同说”忽视对价属性，“服务合同说”

难以适用，且“无合同关系”说未能解释财产流转逻辑。未经同意的高额打赏通常被认定为重大财产支

出无效。平台作为中介负有监管义务，若未履行责任，可能承担连带责任。本文建议设立冷静期与追认

机制，明确财产返还与债务分担规则，完善法律法规并强化行业监管，规范直播经济，平衡家庭财产权

益与网络经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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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live streaming rewards, as an emerging economic behavior involving the gifting of virtual 
items to streamers,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rital common proper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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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warder, the rewarded, and the platform company, pointing out 
that the “gift contract theory” overlooks the consideration attribute, the “service contract theory” is 
difficult to apply, and the “no contract relationship theory” fails to explain the logic of property 
transfer. High-value rewards without consent are usually deemed invalid as significant property 
expenditures. As an intermediary, the platform bears regulatory obligations, and if it fails to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it may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This article suggests establishing a cool-
ing-off period and a ratification mechanism, clarifying rules for property restitution and debt ap-
portionment,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y supervision to regulate 
the live streaming economy and balance the needs of family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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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打赏”最初是阶级性赠予，随着社会发展转为主观喜好驱动的行为。互联网时代，打赏从线下赠

予转为线上即时赠与，突破了空间限制，门槛低，几乎人人参与。然而，打赏满足精神和物质需求的同

时，也引发了争议，尤其是高额直播打赏导致夫妻共同财产流失，受损一方难以挽回。本研究从夫妻关

系角度分析打赏方、被打赏方及平台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探讨规范路径，为完善直播经济背景下的家

庭财产保护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2. 夫妻一方直播打赏行为中的各方主体关系研究 

网络直播打赏涉及打赏人(用户)、主播(被打赏人)和平台公司(三方主体)，其法律定性需明确三者关

系。用户通过互联网平台观看主播内容后，购买虚拟礼物赠送主播，主播按与平台约定的分成获得收益。

整个过程发生在用户与平台的协议框架内，体现为购买与赠与的结合。 

2.1. 打赏人与被打赏人所构成的法律关系 

若想解决纠纷需明确各方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并确定适用的合同类型，这直接影响纠纷的归责和结

果。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打赏人与被打赏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不同看法，主要包括“赠与合同说”、

“服务合同说”和“无合同状态说”。 
首先，“赠与合同说”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657 条，赠与合同需具备无偿性和单务性，即赠与

人无偿将财产转移给受赠人，且受赠人接受，完成后不得随意撤销[1]。若将直播打赏视为赠与合同，需

符合上述特点，但该观点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打赏人与主播之间存在对价关系，打赏人希望获得情感或

内容价值，而主播为吸引打赏需投入学习、时间和金钱成本，双方体现出“各取所需”的特征，不符合赠

与的无偿性；二是虚拟礼物的归属权属于平台，其能否转化为现实收益取决于平台操作，未实现财产权

转移，因此难以构成赠与合同。 
其次，“服务合同说”认为，尽管《民法典》未明确分类，其在学理上已被独立研究并广泛认可，强

调双方基于对价进行权利义务交换[2]。在直播打赏中，主播提供表演或互动服务，打赏人支付虚拟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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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馈，这一模式具明显支付属性，符合《民法典》第 480 条关于服务合同的规定。然而，该学说的

缺陷在于，服务合同需建立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主播具有直播内容、时间、形式等的决策权，打赏

人也可自主决定是否打赏及金额，双方缺乏明确的履约标准，导致法律性质认定存在难度。 
再次，“无合同关系说”认为，用户在平台上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后，拥有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并将其

赠予主播，属于用户对虚拟物品权利的行使，用户与主播之间并未因此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关系[3]。但该

学说的缺陷在于，未充分考虑虚拟礼物的财产属性和用户打赏的主观意愿，忽略了双方间实际存在的财

产利益流转情况。即便主播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其通过打赏获得的收益仍具有重要财产价值，因此，

该学说难以合理解释双方财产转移的本质与逻辑。 

2.2. 打赏人与平台公司所构成的法律关系 

打赏人与平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复杂且多维，涉及网络服务合同的多个层面。 
其一，从法律角度来看，直播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构成服务合同关系。平台提供直播观看、虚拟

礼物支付等服务，用户通过购买虚拟礼物支付费用。平台的用户协议列出服务种类，证明了平台与用户

之间的合同关系。作为服务提供方，平台负责审核主播资质和保证内容质量；而被打赏人作为服务接受

方，应遵守相关条款。这类合同的特殊性在于，主要以精神娱乐和文化交流为交易对象，平台连接直播

者与用户，承担网络文化输出角色，打赏人获得心理或精神上的满足。 
其二，从法律效力上看，平台与用户的关系符合《电子商务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义，用户通

过观看直播并参与支付，形成服务合同[4]。然而，直播打赏的即时性和虚拟商品的特殊性使得支付时缺

乏冷静期和撤销机制，这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挑战。平台不仅是交易中介，还需承担监管责任，提供

技术支持、流量推广和支付结算服务，并监督主播行为。若平台未履行监管责任，导致不当内容传播或

诱导打赏，可能被认定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平台需确保交易合法性、保护用户权

益，并加强对主播和内容的监管。 

2.3. 被打赏人与平台公司所构成的法律关系 

就被打赏人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同模式展现出不同的法律形式，从具体实

践层面上判定，其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三方合作模式、直接签约模式以及普通用户模式，

从学界的理论层面判定，大概可以分为劳动合同关系说、居间合同关系说以及附条件买卖关系等不同观

点。 
在三方合作模式中，被打赏人与经纪公司签订协议，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形成合伙分成关系，法律

地位独立，侵权行为由被打赏人或经纪公司承担责任，平台仅承担过错责任。直接签约模式下，平台与

被打赏人签订劳动合同，主播成为平台员工，直播行为为职务行为，平台承担用人单位责任，但不适用

于所有主播。普通责任模式下，主播通过实名认证即可开播，平台提供技术服务，责任依“避风港原则”

判定，平台不知情时主播自行负责，平台知情不制止则需承担责任。 
学界对被打赏人和服务平台的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平台与被打赏人之间存

在劳动合同关系，平台主导打赏流程和节目播放，被打赏人在此过程中具有一定依附性。然而，平台在

实际运营中难以与每位主播签订劳动合同，因为主播的直播时间高度灵活且自主，这与劳动合同所要求

的固定性和约束性相矛盾。另一种观点认为，平台与被打赏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平台提供表演机

会和观众资源，并从打赏收入中获益。然而，居间合同强调有偿性，而打赏人可以无偿观看，这使得居

间合同难以成立。相比之下，将二者关系视为附条件的买卖合同更合理。根据斗鱼平台的用户协议，主

播将内容版权转移给平台，平台通过打赏购买虚拟礼物支付给主播，报酬与打赏收入挂钩，这更符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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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作的法律逻辑。 

3. 夫妻一方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分析 

若想判断夫妻一方在直播平台上打赏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就需要考虑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规则、

如何处分重大财产以及如何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这些问题关乎家庭财产的公正分配以及网络经济行

为的法律规范，是我们必须要探讨分析的问题。 
根据《民法典》第 1062 条，夫妻双方对于共同财产拥有平等的处分权，在日常生活范围内，一方可

以自由支配财产，但在涉及重大财产处分时，双方需协商达成一致。《民法典》的这一规定意图确保夫

妻双方利益平衡，避免因其中一方的某一行为而侵犯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当处于网络打赏的情形下，倘

若一方以擅自高消费的形式处理夫妻的共同财产，构成“重大财产处分”的判定是问题的核心。 
重大财产处分的认定通常基于金额和行为性质两个要素。从金额角度看，法院一般将“重大”定义

为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支出[5]。例如，一些判例中，法院将高额打赏视为非日常生活必要开支，判定其

无效并要求返还款项。这通常基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属性，即重大支出需双方同意。从行为性质角度

看，重大财产处分不仅限于单次大额消费，也包括可能对家庭财产造成长期影响的行为。如果一方持续

进行高频、大额打赏，即使单次金额不高，累计效果也可能对家庭财产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被认定为

“重大财产处分”[6]。 

并且，高额打赏的合法性需结合具体情境判定。司法实践中，打赏通常在夫妻一方不知情或未授权

的情况下进行。此时，打赏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善意第三方权益的保护。如果被打赏人或平台无过错，且

合理相信打赏行为合法，根据《民法典》第 211 条，打赏行为可受保护。反之，若被打赏人存在虚假承

诺或诱导行为，可能被认定为主观恶意，另一方可要求返还款项。因此，法院需综合判断被打赏人和平

台是否为善意第三方。 
在打赏行为中，服务平台扮演中介角色，其法律义务与监管责任直接影响打赏行为的效力。平台需

保障交易合法、安全进行，未履行合理的风险提示职责，如在高额打赏时未提醒、未设立冷静期或退款

途径，可能被视为未尽到注意义务。从司法实践看，当平台与被打赏人在收入上有紧密关联，如抽取高

额佣金时，平台可能需与被打赏人共同承担责任。这种法律责任源于平台对不良行为的默认或纵容态度。 
在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的打赏行为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已成为财产分割的关键争议点。根据

现行法律，夫妻共同债务需符合“共同意愿”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标准。如果一方未获得另一方同

意，且打赏金额显著超出日常生活需求，则应认定为个人债务，由打赏方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打赏行

为长时间未遭另一方明确反对，则可能被视为默认，进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 夫妻一方直播打赏行为存在的法律问题 

前文已对直播打赏行为中各方的法律关系、法律效力以及平台的责任与义务进行了分析。然而，在

现行法律框架下，夫妻一方直播打赏行为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4.1. 重大财产处分认定模糊，实践操作困难 

《民法典》虽区分了日常需要与重大处分，并规定后者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但并未明确“重大”

的标准。司法实践中，法官多根据个案情况(如打赏金额、占家庭收入比例、夫妻经济状况等)进行判断，

自由裁量权过大，易造成法律适用不统一，损害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使当事人难以预见打赏行为

是否构成“重大财产处分”，增加了法律风险。此外，受损方需承担证明打赏属于“重大财产处分”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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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责任，实践中存在难度[7]。因此，亟需明确“重大财产处分”的认定标准，以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和

可预测性，减少纠纷。 

4.2. 虚拟财产法律规制缺失，处理纠纷无法可依 

直播打赏涉及的虚拟礼物、虚拟货币等均属网络虚拟财产，但现有法律主要针对有形财产规制，对

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权属、交易规则、价值评估、继承等缺乏明确规定。这导致处理虚拟财产打赏纠

纷时面临诸多困境，如虚拟礼物的性质界定不明、归属权分配不清、价值难以评估，且缺乏专门的纠纷

解决机制。因此，亟需完善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规制。 

4.3. 平台监管责任不明，易于规避责任 

平台作为打赏行为的重要参与者，负有促成交易、维护秩序、保护用户权益等责任。但现有法律法

规对平台监管责任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具体操作规范，导致平台责任边界模糊，其审核、风险提示、纠

纷解决等义务不够明确，易规避责任；且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和惩罚措施，难以约束平台履责，用户维权

困难。因此，亟需明确平台监管责任，加强监管力度，以更好保护用户权益，规范行业发展。 

4.4. 受损方维权保护不足，维权困难重重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进行高额打赏，损害共同财产时，另一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维权困难。

打赏行为通常具有隐蔽性和单方性，另一方难以知晓；即使知晓，受损方也需承担证明打赏属于“重大

财产处分”且未经其同意的举证责任，实践中难度较大；且虚拟礼物价值难以评估，导致损失认定困难；

针对虚拟财产的特殊性，也缺乏有效追偿途径。因此，亟需加强对受损方的法律保护，降低维权成本，

提高维权效率。 

5. 夫妻一方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建议 

在明确直播打赏行为各方的法律关系以及打赏存在的法律问题后，面对现如今的诸多法律和现实问

题，明确处理规则以及提出相应改进就显得尤为重要。 

5.1. 设立打赏行为的“冷静期”与“追认机制” 

高额打赏行为具有突发性和冲动性，为避免家庭财产损失，可以借鉴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立冷静期。

在此期间，夫妻另一方可以在特定期限内对打赏行为提出异议，要求中止或撤销交易，从而减少因感性

消费造成的财产流失，并有效保护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同时，可以设立追认机制。如果冷静期过后另一方未提出异议，则视为默示认可。但若有证据表明

打赏行为存在诱导或违背公序良俗，冷静期已过的情况下，受损方仍可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返还打赏财产。

此机制有助于平衡夫妻双方的权益，避免矛盾升级。 

5.2. 明确财产返还与债务责任的处理规范 

在高额打赏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另一方有权请求返还款项或重新划分债务责任。若打

赏未经许可且超出家庭经济承受范围，法院可判定该行为无效，要求平台或主播退还款项。若打赏被认

定为个人行为，实施方应独自承担债务；若未遭明确反对，则可能视为夫妻共同意愿，债务由双方共同

承担。司法实践中需综合考虑行为性质、金额及双方知晓情况[8]。 

5.3. 加强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与合规责任落实 

直播平台在高额打赏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监督管理直接影响打赏活动的合法性与公正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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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完善的交易审核体系，如为高额打赏设置警示提醒和冷静期退款机制，以保障用户知晓风险。同

时，平台应设立投诉和调解渠道，及时处理打赏引发的纠纷。若平台未履行监管责任，放任诱导性内容

或获取不当利益，可能与主播共同承担法律后果。这一责任界定旨在促使平台加强监管，减少因打赏活

动引发的财产纠纷。 

5.4.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与行业规范准则 

当前法律体系在处理直播打赏相关问题时存在滞后和局限，应完善法律架构以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

首先，需在《民法典》或其他相关法律中增设条文，明确夫妻共同财产在网络交易中的处置规则；其次，

加强对虚拟商品交易的管控，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增加针对高额打赏的保障性条款；此外，推动

直播行业自律，制定行业准则，加强平台对用户行为和主播内容的管控；最后，通过宣传和教育提升公

众法律意识，让用户了解高额打赏的法律后果。 

6. 总结 

随着网络直播经济的快速发展，夫妻一方的直播打赏行为引发的法律争议日益突出，尤其是财产归

属与处分规则。“赠与合同说”忽视对价属性，“服务合同说”无法统一解释，且“无合同关系说”未能

准确描述财产转移。未经另一方同意的高额打赏行为通常被视为无效，要求返还款项。平台作为中介方，

若未履行合理监管义务，可能承担连带责任。为规制高额打赏的风险，建议设立冷静期与追认机制，明

确财产返还与债务分担规则。平台应加强对主播与用户行为的监管，避免诱导性消费和财产损失。法律

层面，需补充民法、强化电子商务法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促进直播经济规范化。本文结合理论与

实践，提供了家庭财产保护与网络经济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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